
第一条 总则

为保障北京集成电路学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开展正常的

业务工作，充分体现为会员服务的宗旨，确保为会员服务的

范围、方式和内容的有效性，加强会费管理，确保会费收入

能更好地用于本会建设和组织活动，特制订本会会费标准和

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依据

根据《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[2003]95 号）、北京市民政局社团管

理部门和北京市财政局关于会费收取的规定、本会章程，参

照其他社会团体的会费标准，结合本会的工作特点，特制定

本标准和管理办法。

第三条 会费标准

（一）单位会员

会长、副会长、监事长单位：30000 元/年；

理事单位：20000 元/年；

会员单位：5000 元/年；

（二）个人会员

学生会员、已退休会员免缴会费；

普通会员：50 元/年；

第四条 会费的收取



（一）会费是本会开展各项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，各会

员单位有责任和义务按时缴纳会费。

（二）会费收取时间：每年 6 月 1 日至次年 5 月 31 日

为一个缴纳周期；被批准入会后新会员应于一个月内缴纳当

年会费，其中单位会员缴纳金额按入会时间占全年时间比例

折算，个人会员按照一年收取。

（三）会费通过银行转账或汇寄。

第五条 会费的使用和管理

（一）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，以及按照本会宗

旨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；

（二）本会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按照《北京

集成电路学会财务管理制度》严格管理；

（三）本会定期向会员代表大会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接

受会员（或会员代表）大会的审查；

（四）在年检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

情况。

第六条 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的制定或调整须经会员

（或会员代表）大会表决通过。

（一）本会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，应当召开会员大会

或者会员代表大会，应当有 2/3以上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出席，

并经出席会员或者会员代表 1/2 以上表决通过，表决采取无

记名投票方式进行。



（二）除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以外，不得采取任

何其他形式制定或者修改会费标准。

第七条 本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本会理事会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经 2024 年 9 月 12 日北京集成电路学会

第一届第二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,自通过之日起生效。


